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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購事項乙

本公司與賣方乙就收購事項乙簽署了《產權交易合同》，主要條款如下：

日期 ： 2025年6月4日

交易方 ： 賣方乙（作為賣方）
本公司（作為買方）

交易標的 ： 待售股權乙，相當於目標公司股權的36%

對價 ： 人民幣723,240,100元（相當於約788,504,628港元）

付款方式 ： 本公司應將收購價款一次性匯入湖南聯交所結算專戶

產權登記的變更 ： 目標公司將會在：(i)中國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出具有
關轉讓待售股權乙的批覆文件之日，及(ii)湖南省國資委
產權管理處出具有關轉讓待售股權乙的《產權交易鑒證覆
核通知書》之日起計60個工作日內，在地方工商行政管
理局辦理完成轉讓產權的權證變更手續

交易完成後 ： 自完成上述產權登記變更之日起，本公司享有所持目標
公司股權附帶的全部股東權利並承擔當中的股東義務；
賣方乙不再享有該等權利，亦不再承擔該等義務

有關交易方的資料

本公司及本集團

本公司是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。本集團是一家提供混凝土機械、
起重機械及農業機械等多元化產品的中國領先工程機械製造商，已在亞洲、歐洲
及其他地區建立業務網絡。

賣方乙

賣方乙是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主要從事股權投資及融資租賃業務。

賣方乙由湖南鋼鐵集團有限公司直接全資擁有。湖南鋼鐵集團有限公司由湖南省
國資委及賣方甲分別直接持有約70.65%及10.84%的股權。湖南鋼鐵集團有限公司
主要從事冶鍊、製造及銷售鋼鐵產品及有色金屬產品的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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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國資委是香港《上市規則》第19A.04條所界定的中國政府機關，因此根據香
港《上市規則》第14A.10條不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。

有關目標公司的資料

目標公司是2002年2月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成立時本公司持股90%，之
後於2009年12月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。2021年6月，本公司分別將目標公
司的45%及36%股權出售給賣方甲及賣方乙。

目標公司主要從事財務租賃業務及提供保險代理服務。

2025年5月28日，本公司向賣方甲重新收購目標公司45%的股權，但交易尚未完
成。截至本公告刊發之日，本公司持有目標公司的19%股權。兩宗收購事項完成
後，本公司將會持有目標公司的100%股權，而目標公司的業績亦會合併入本公司
的財務報表。

其他有關目標公司的資料（包括其估值及財務資料），請參閱第一份公告內「有關
目標公司的資料」一節。

訂立收購事項乙的理由及裨益

有利於強化產融協同能力

本公司將會因完成收購事項乙（及收購事項甲）而成為目標公司的唯一股東，將有
利於強化產融協同能力，形成「設備和服務」的一攬子解決方案，打通設備全生命
週期服務，助力本公司提升產品、服務競爭力，也有助於客戶業務的持續開發。

有利於助推數字化管理策略

本公司取得目標公司的全部控制權後，將對其業務管理模式進一步升級，按照
「數字化」、「端對端」全鏈條、全流程管理業務，打造產融結合的大數據的智能決
策模型，更好地把控業務經營質量，提升盈利能力，以及提升本公司的綜合風控
能力。

有利於減少關聯交易

目標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本公司塔機的融資租賃。收購事項乙（及收購事項甲）交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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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考慮上述因素後，董事認為收購事項乙的條款公平合理，並符合本公司股東的
整體利益。

香港《上市規則》的影響

由於收購事項乙（與收購事項甲合併計算）的適用百分比率全部都不超過5%，因
此根據香港《上市規則》第14章，其不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。

在本公告中，人民幣按1港元兌人民幣0.91723元的匯率換算成港元。有關匯率僅
供說明，並不表示人民幣可以按該匯率換算成港元，甚至不予換算。

承董事會命
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詹純新

中國長沙，2025年6月4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；非執行董事為賀柳先生及王
賢平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成虎先生、黃國濱先生、吳寶海先生及黃珺
女士。

* 僅供識別


